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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0-003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2018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沪证专调查字2019141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经自查，发现2017年公司预付兰州

中煤支护装备有限公司设备款195,000,000元，设备尚未到货，公司将

其计入“在建工程”科目核算，并计算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2019年

该设备仍未到货，兰州中煤支护装备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月返还设备

款195,000,000元。上述预付设备款应在“预付账款”科目核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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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累计资产支出计算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公司对上述前期差

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2017年度、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 

针对上述差错，公司对2017年、2018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

整，相应调整2017年度、2018年度预付账款、在建工程、递延所得税

资产、应交税费、未分配利润、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科目。具

体公告如下：

1、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1）对2017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193,210,856.69 195,000,000.00  388,210,856.69  

在建工程 378,071,950.07 -207,365,131.62  170,706,818.45  

资产总计 571,282,806.76 -12,365,131.62 558,917,675.14 

应交税费 25,000,657.03 -693,331.58  24,307,325.45  

未分配利润 242,592,886.58 -11,671,800.04  230,921,086.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7,593,543.61 -12,365,131.62 255,228,411.99 

财务费用 104,199,060.85 11,671,800.04  115,870,860.89  

净利润 36,142,763.14 -11,671,800.04  24,470,963.10  

（2）对2018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232,233,317.51 195,000,000.00 427,233,317.51 

在建工程 290,042,602.59 -175,500,000.00 114,542,602.5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3,482,900.46 -11,764,302.16 101,718,598.30 

资产总计 635,758,820.56 7,735,697.84 643,494,518.40 

应交税费 48,065,988.56 -1,475,793.78 46,590,194.78 

未分配利润 92,974,701.05 9,211,491.62 102,186,192.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1,040,689.61 7,735,697.84 148,776,387.45 

财务费用 149,082,280.18 14,409,614.82 163,491,895.00 

资产减值损失 -145,263,662.72 47,057,208.64 -98,206,454.08 

所得税费用 -16,182,748.25 11,764,302.16 -4,418,446.09 

净利润 
-147,204,022.45 20,883,291.66 -

126,320,730.79 

2、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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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2017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100,733,911.44 195,000,000.00  295,733,911.44  

其他应收款 382,132,178.30 -207,248,857.92  174,883,320.38  

资产总计 482,866,089.74 -12,248,857.92 470,617,231.82 

应交税费 2,557,614.49 -693,331.58  1,864,282.91  

未分配利润 227,356,956.43 -11,555,526.34  215,801,430.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9,914,570.92 -12,248,857.92 217,665,713.00 

财务费用 90,294,497.88 11,555,526.34  101,850,024.22  

净利润 14,043,512.46 -11,555,526.34  2,487,986.12  

（2）对2018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112,325,831.24 195,000,000.00 307,325,831.24 

其他应收款 883,541,252.46 -221,072,356.75 662,468,895.71 

资产总计 995,867,083.70 -26,072,356.75 969,794,726.95 

应交税费 34,008,219.06 -1,475,793.78 32,532,425.28 

未分配利润 211,022,735.23 -24,596,562.97 186,426,172.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5,030,954.29 -26,072,356.75 218,958,597.54 

财务费用 89,772,840.52 13,041,036.63 102,813,877.15 

净利润 -16,334,221.20 -13,041,036.63 -29,375,257.83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如（2020）京会

兴审字第65000036号审计报告“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所述，

林州重机于 2019 年 11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

通知书》（沪证专调查字2019141 号），因林州重机涉嫌信息披露违

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林

州重机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

性意见或决定，所以我们无法对林州重机因上述事项所做调整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提供合理保证。 

四、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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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

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

财务信息质量。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基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京

会兴审字第65000036号），我们对该事项无法发表意见。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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